
广东省兴宁市科工商务局

《兴宁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
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报告

根据《中共兴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重

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我局组织《兴宁市降

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以下简称

《政策措施》）中的各相关单位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评估，现将

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基本情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工作小组

《政策措施》后评估工作按照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公众参

与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由市科工商务局主导并组织力量，围绕《政

策措施》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、可操作性、技术性、绩效

性等进行调查、分析和评估。

（二）制定评估方案

市科工商务局结合并研究了《中共兴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

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规

定，并形成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方案。

（三）开展调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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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征求相关单位意见。市科工商务局拟订并发布《关于报送<

兴宁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>落

实情况的函》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，并收集各征求单位的意见、

建议。

2.数据统计。市科工商务局统计各相关单位意见，深入了解

《政策措施》的实行情况、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、面临的挑战

等，为评估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（四）形成评估报告

评估期间，评估小组对收集的有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，

通过多次的内部讨论，对《政策措施》进行全面评估，形成了评

估报告初稿。

市科工商务局法律顾问单位广东广兴律师事务所对初稿进

一步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意见，对评估报告内容进行了最终的修

改完善，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形成了正式的决策后评估报告。

二、主要评估内容

（一）绩效方面

根据《兴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兴宁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

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兴市府〔2018〕13 号）

的部署要求，各部门严格按照工作分工，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贯

彻落实。通过贯彻落实《政策措施》，进一步降低了制造业企业

成本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据统计，2018 年至 2019 年前三季度，

兴宁市受惠企业 20310 家次，累计降低企业税收负担、用地成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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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保成本、用电成本、运输成本等约 2.09 亿元。

1.降低企业税收负担

通过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、

固定资产加速折旧、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、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

等政策，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、车辆车船税、印花税以及调整契

税期限，帮助企业降低了税收负担。据统计，2018 年度，享受了

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企业有 5 户，减免税额 277.56 万元；

享受了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企业有 32 户，实际享受加

计扣除金额为 3919.29 万元；享受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扣税收优惠

的企业有 7 户，加速折扣金额 141.49 万元；至 2019 年第三季度，

全市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有 1171 户，减免

税额 1,628.04 万元，户均减免税额 1.39 万元，政策惠及面 100%；

截至 2019 年 11 月，享受了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的企业有 18892

户，共计减免税额 7936.07 万元。

2.降低企业用地成本

严格按照上级政策要求，为招商引资项目提供用地保障。

2019 年至今，我市共供应 4 宗制造业用地，面积共 255.94 亩，

均位于东莞石碣（兴宁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内。

3.降低企业社会保险成本

认真贯彻落实降低企业社会保险成本。一是按照全省养老保

险省级统筹要求，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已降至 14%，执行

省规定的缴费基数上下限规定。二是深入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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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继续执行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政策。全年为本地重

点工业企业发放 2019 年度工业企业用工补贴 78.78 万元；为 6

家企业申请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补贴，发放援企稳岗补贴

97.52 万元；开展失业人员免费技能培训 1 期共 75 人，为 57 名

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发放提升职业技能补贴 11.71 万元；为低收

入失业人群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1075 人次合计 32178.3 元。三是

适时适度降低职工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。根据目前结余情况，

暂不降低职工医疗保险单位费率。职工医疗保险基金、补充医疗

保险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至 11 万元、30 万元；城乡

职工医疗保险市内住院起付标准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医院下调至 200

元、450 元、650 元。四是职工生育保险缴费比例已降至 0.5%。

4.降低企业用电成本

认真抓好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工作的落实，推动降本增效。一

是认真落实扩大售电侧改革政策，2019 年共 109 户列入市场化交

易，市场交易电量累计 1.3119 亿千瓦时。二是全面实施输配电

价改革，严格执行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电价降价政策，2018 年三

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，合计降低 8.19 分，降幅达 11.12％；2019

年两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，合计降低 7.31 分，降幅达 11.16％。

每年可降低一般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约 3500 万元。

5.降低企业运输成本

通过开展合法装载货运车辆通行费用使用非现金支付卡支

付等相关工作，大力宣传 ETC 优惠政策，鼓励货车业主办理 ET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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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，享受八五折优惠政策，降低运输成本。

6.降低企业融资成本

深化“政银企”合作，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。一是

充分利用兴宁市“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”的支持作用，2019

年累计为 27 家企业发放了 8695 万元增信贷款，协助企业申报了

省企业贷款贴息 116 万元。二是搭建政银企平台，为企业牵线搭

桥，努力为银企创造对接机会。2019 年，组织召开了梅州市（兴

宁片区）融资对接会、兴宁部分企业银企座谈会，协调帮助部分

融资企业解决融资难题，共帮助参会企业实现银行融资达 9100

万元。三是对接梅州市企信担保有限公司，为我市小微企业贷款

进行增信担保。2019 年 1-10 月为兴宁企业担保贷款 7 户，总额

5350 万元。四是鼓励企业利用股权出质方式拓宽融资渠道，2019

年共办理股权出质登记 20 户(人）次，为企业融资 56340 万元。

7.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

一是认真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、经营服务性收费，形成了《广

东省兴宁市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、《广东省兴宁市本

级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》和《广东省兴宁市本级涉企收费目

录清单》，并挂网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二是积极推进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制度改革。在施工报建阶段，严格按照上级要求，将施

工许可证核发审批时限由原来的 15 个工作日压缩到 5 个工作日

完成，在竣工验收阶段，将竣工验收备案时限由原来的 15 个工

作日压缩到 3 个工作日完成，大幅度提高企业办事效率。三是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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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推进建筑业“放管服”工作，外地第三方审图机构只要在梅州

市建筑市场诚信平台进行了备案，均可在我市开展审图业务。通

过以上工作的落实，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8.支持工业企业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利用率

2017 至 2019 三年来，对现有工业、仓储用地，在符合规划、

不改变用途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，以及对新增

工业用地控制指标，厂房建筑面积高于容积率控制指标的部分，

均不再增收土地价款。

9.支持培育制造业新兴支柱产业

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，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研发、产学

研合作等。至 2019 年 10 月，以金雁电工、华雨金属、奥浦合金

等 13 家规上企业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9.81 亿元，预计

全年可实现产值 14.05 亿元；以伊利冷冻、三丰禽业、富农生物

等 9 家规上企业为代表的食品药品工业实现产值 9.01 亿元，预

计全年可实现产值 12.19 亿元。

10.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

一是积极为企业争取技改资金扶持，广东华威化工股份有限

公司的“绿色乳化炸药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及产业化”项目获

得梅州市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（产业创新能力

和平台建设）资金 108 万元，兴盛玩具、英新纺织入选 2020 年

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。二是积

极落实普惠性事后奖补政策，组织立讯精密、金雁电工申报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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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（工业企业转型升级）技术改造

事后奖补（普惠性）项目，共获得奖补资金 332.86 万元。

11.支持企业上层次发展

积极培育企业上规上限，支持企业上层次发展。加强与部门、

企业的联系沟通，及时掌握企业发展情况，有针对性进行培育。

2018 年，我市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 家，按照梅州市、兴宁

市有关文件规定的奖励标准，市财政共拨付奖励资金 220 万元。

2019 年，截止 11 月，新上规企业有 2 家，还有 3 家企业正在申

报上规。

2018 年，我市新上限企业 3 家，按照梅州市、兴宁市有关文

件规定的奖励标准，市财政共拨付奖励资金 45 万元。

12.降低企业创业创新成本

2019 年，新认定国家级科技孵化器 1 家，复核梅州市级小企

业创业基地 2 家。安排 70 万元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，并举办

了兴宁市创新创业大赛。

（二）法规政策方面

《政策措施》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政策的规定，

与上位法及上级文件之间衔接充分，适应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

（一）主要问题

1.个别企业对政策内容不熟悉，存在错报、漏报等问题。

2.社保扩面征缴工作任务重。目前我市社会保险参保还存在



8

盲区，缴费还存在短板。

3.县域经济，特别是在制造行业方面存在诸多的“滞后性”，

使得金融支持的动力不足，企业自身融资能力有待提高。

4.由于工程竣工联合验收部门时间难以协调统一、缺乏对建

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的指导性文件以及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等原

因，可能导致竣工验收时间延长。

（二）对策建议

1.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和政策辅导，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应知尽

知、应享尽享，真正享受政策红利。

2.扎实推进社会保险工作。一是稳步推进企业养老保险改革

和社保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。二是抓好社保扩面征缴工作。积极

实施全民参保计划，加大社保政策法规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失业

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补贴，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补贴，工伤

保险、失业保险浮动费率，减轻用工单位负担，逐步实现用工单

位全员参保、足额缴费。鼓励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企业职

工养老保险，享受更高水平的养老保障。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扩

面征缴任务。三是确保基金高效安全运行。

3.积极沟通、联合、协调，搭建平台，优化金融支持经济发

展环境。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，加大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奖

励，加强政银企的沟通与合作，促进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。

4.在工程项目的分部分项工程达到专项验收条件后，可先行

向相关部门申请验收，由专项验收部门提前反馈专业整改意见，



9

待工程整体完成后，再由住建部门汇总各专业部门意见，到现场

开展联合验收；制订住建部门的消防审批指导性文件，增加县区

住建部门人员编制，充实消防技术人员，同时增加县区消防审批

人员的消防审验专项业务培训次数；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
革开展综合性政策解读、业务实操培训。

四、评估结论

《政策措施》合法、合理、具有较强的协调性、决策技术性

和可操作性，执行状况良好，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显著，进一步

降低了制造业企业成本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当前，该工作仍在

不断推进中，因此《兴宁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

展若干政策措施》内容仍适应实际工作需要，建议予以保留。将

来，在结合实际工作发展的需要，并总结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

可择机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
兴宁市科工商务局

2019 年 1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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